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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變更在香港代表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

及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自 2026

年 6月 30日起，本公司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第 16部所規定的在
香港代表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的代理人由翁美儀女士變更為朱卓婷
女士；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變更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號時代廣場
二座 31樓；本公司的電話及傳真號碼分別變更為 (852) 3188 8333及 (852) 3589 

8359。本公司的網址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孫延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6年 6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宋 波、蔣 建 華、龐 曉 晉、馬 繼 憲、朱 梅、王 劍 峰、趙 獻 國、李 忠 猛、韓 放、
金生祥、宗文龍 *、趙毅 *、尤勇 *、潘坤華 *、謝秋野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